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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三峽民權老街商圈發展協會 

第五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議程 

時間 流程 說明 

18：30 會議開始 

 

18：30-18：35 主席致詞 理事長 林豐斌 

18：35-18：45 111年度工作成果 及 112

年度工作計畫 

總幹事 林松茂 

18：45-18：55 111年度協會經費收支報告

及 112年度協會收支預算

規劃 

財務 王嬿琳、蘇玉茹 

18：55-19：05 議題表決 / 臨時動議 理事長 林豐斌 

19：05 會議完成 

 

19：05-19：15 聯誼餐會開始 / 蒞臨貴賓

致詞 

敬邀 區長、協會顧

問、經發局長官…等

貴賓致詞 

19：15-21：00 聯誼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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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斌理事長」向各位會員報告 

各位「三峽民權老街商圈發展協會」的會員好朋友們，大家好 ! 

時間過得很快，「阿斌」自去年接下商圈理事長一職，至今也過

了一年多的時間，回想起這一年，「阿斌」與大家一起為「三峽老街

商圈」事務推動的點點滴滴，「阿斌」除了由衷的感謝「協會」裡的

每一位幹部，無私無悔為「商圈」與「協會」的積極付出之外，最感

謝的，還是「協會」裡的每一位「會員」們，也因為你們的「積極參

協會活動」與「支持協會組織」，讓我們「三峽民權老街商圈發展協

會」不僅逐漸逐漸壯大，會員人數也從過去三十人，到現在加入的會

員已破百人，而這一年來「協會」積極對外爭取的經費與資源規模，

也是「協會」自 2013 年成立以來最多也最多的，而由我們「協會」

辦理的每一場活動所展現出來的成績與成效，也深獲中央、新北市政

府、台灣商圈總會及新北商圈聯合會的高度肯定。很多人私下跟我說，

這一年可說是三峽老街重建以來最活絡的一年，阿斌不敢以此為滿，

因為這些都是我們每一位會員、協會裡的每一位幹部，大家一起努力

打拼的成果 ! 

期望來年，政府能有更多針對商圈的振興補助案，協會一定會更

加努力爭取，為所有會員與三峽老街的業者謀求最大的福利跟商機。

若有其他與民間企業的合作案，阿斌與協會幹部也會努力尋求合作，

讓三峽老街一年比一年熱鬧，人潮一年比一年多，商機一年比一年更

好！讓我們一起加油！再創三峽老街榮耀的時刻！ 

        

三峽民權老街商圈發展協會  理事長林豐斌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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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協會工作執行成果         總幹事 林松茂 

➔手機掃描 QRCODE可以瀏覽該活動更詳盡資訊 

 

一、「2022 三峽老街數位五倍券、數位標章推廣、雲旅遊文化體驗」

系列活動（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經費補助，協會自辦）  

⚫辦理時間 : 111年 2月 26日至 3 月 31日 

⚫辦理內容 : 結合疫情重創後三峽老街商圈業者

的反思、商圈數位化的需求與本次計畫導入協助，

藉由「新北市三峽民權老街-數位五倍券、數位

標章推廣、雲旅遊文化體驗記者會」擴大推廣，

以活動辦理吸引媒體曝光報導，吸引民眾實際前來或以「雲旅遊」

方式到三峽老街遊覽觀光消費，達到提振老街「雲端商機」的目的。 

  

 

二、2022三峽藍染節（協會協辦） 

⚫辦理時間 : 7/23-8/28 

⚫辦理內容 : 「2022 新北市三峽藍染節 - 共創

湛藍新勢力」活動，「三峽民權老街商圈發展協

會」配合「三峽區公所」共同推廣，活動期間，

民眾可至「三峽公有市場」與「三峽老街商圈」之指定特約店家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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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憑發票或收據至兌換處兌換滿額贈禮。 

   

 

三、「2022三峽民權老街 秋添福氣來三峽 友善

老街對對碰」商圈聯合促銷活動 （新北市政

府經濟發展局經費補助，協會自辦） 

⚫辦理時間 : 111年 9月 9日至 10 月 10日 

⚫辦理內容 : 提供更優質的「商圈服務」給來自海內外的觀光客，

感受三峽老街獨有的友善服務與台灣濃厚的人清味，「三峽民權老街

商圈發展協會」配合本活動招募「願意提供相關遊客服務」的「觀

光友善服務店家」，作為本次營造「友善三峽老街」的推動主軸。並

結合三峽老街周邊廟宇共同推廣，將設計闖關活動將參拜的人潮導

入老街觀光並消費。 

  



6 
 

 

四、「2022 三峽民權老街商圈發展協會秋季旅遊

活動」（協會自辦） 

⚫辦理時間 : 2022/9/22-2022/9/23 

⚫辦理內容 : 2022 三峽民權老街商圈發展協會-

秋季旅遊活動共 98 人會員參加，旅遊地點為花

蓮.... 

  

  

 

五、「22022三峽老街穿越時空親子古裝萬聖踩街

嘉年華」（協會協辦） 

⚫辦理時間 : 2022/ 10/29下午 13:30-16:00 

⚫辦理內容 : 協助商圈會員業者「秀才厝」辦理

免費租借民國初年服裝、和服、長袍馬掛、讓民眾穿著，穿越時空

在三峽老街歡度萬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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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22 經典 90 三峽老街萬聖節派對」（協會主協辦） 

⚫辦理時間 : 2022/ 10/29 晚間 18:00-23:00 

⚫辦理內容 : 活動號召高達四十餘台「五六年級

生 記憶中的 經典老車」及五十餘輛的「經典

機車」，於三峽老街內進行攝影會及展示，並由

協會招募了老街內 32 家商店擔任「特約店家」

發送「萬聖節糖果」及提供「萬聖節專屬的優惠與小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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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022「網紅逛商圈 六都魅力 GO - 三峽老街新視界」直播（協會

協辦） 

⚫拍攝時間 : 2022 / 11 / 10  

⚫直播時間 : 2022 / 11 / 12 

⚫拍攝說明 : 由「台灣商圈總會」與「三峽民權

老街商圈發展協會」協力拍攝的「網紅逛商圈 

六都魅力 GO - 系列六 - 三峽老街新視界」網路直播，影片中除了

介紹「三峽老街」內好吃、好玩的店家之外，也期望藉由「網路直

播」延伸的效益，吸引更多人來到「三峽老街」遊逛，帶動大家的

整體商機。這次是是一個試辦性質的嘗試，若評估效果好，未來協

會也將陸續安排各位店家一起來拍攝，一起推廣三峽老街喔！ 

  

  

 

八、「三峽民權老街商圈官方網站」改版（協會

自辦）  

⚫辦理說明 : 「三峽民權老街商圈官方網站」

自93年架設以來，因外部網路環境持續更新，

原設計之架構與功能已不堪使用，今年初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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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斌理事長的推動之下進行「全面改版」，現在的網站不僅功能更加

完善，也由協會「完全自主經營」，達到資訊即時更新及提供更多三

峽老街旅遊及資訊服務，目前已累積 13,556,695 人次瀏覽 （截至

2022/12/13） 

 

 

 

 

九、彰化銀行台灣 pay 民眾消費回饋 30 萬（協會自

辦）  

⚫辦理時間 : 2022/06/01 - 2022/11/10  

⚫辦理內容 : 民眾至三峽老街消費，使用「台灣 Pay」支付，單筆消

費不限金額可享 20%之現金回饋，本活動回饋總金額共 3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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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協會年度工作計畫         總幹事 林松茂 

1.持續向「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及「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爭取活

動經費，辦理更多能夠為三峽老街帶來人潮與商機的活動，並持續

強化對外宣傳推廣。 

2.擴大與民間企業的合作，努力引進各方資源，藉由協會整合資源創

造雙贏，辦理更多吸引民眾前來三峽老街遊逛的主題與活動，活絡

三峽老街商圈。 

4.持續努力讓店家認同，創造店家「有感」而加入協會。 

5.結合三峽鄰里資源及在地資源（寺廟、觀光工廠等）來舉辦活動推 

往三峽老街，讓三峽的特色可以讓更多人知道，進而創造共贏的局

面。 

6.持續與「經典 90」合作辦理「經典 90-三峽老街萬聖派對」，使其

成為三峽老街一年一度的特色活動之一，吸引人潮帶動商機。 

7.增進與總會及其他商圈互動交流參訪，以期加強聯合行銷，吸取活

動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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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協會經費決算表   協會財務 王嬿琳、蘇玉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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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提案 

請審議本會「組織章程」（附件）修正案（本案業經經 2022/11/10

理監事會決議提案交由會員大會進行表決審查，通過後報主管機關核

備）。 

案由一：有鑑於今年「協會會員」人數激增，為能對本會會員提供更

好的服務品質與能量，擬「增加協會理事 2 人」（由原本 9

席增加至 11席），以利協會運作。 

原條文 修正條文 

第十七條 本會置理事 9人、監事

3 人，由會員選舉之，分別成立

理事會、監事會。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

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 3 人，

候補監事 1 人，遇理事、監事出

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以補足原

任期者餘留之任期為限。 

第十七條 本會置理事 11 人、監

事 3 人，由會員選舉之，分別成

立理事會、監事會。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

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 3 人，

候補監事 1 人，遇理事、監事出

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以補足原

任期者餘留之任期為限。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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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會員年費」增加 500元（由原本 1,000元/年增加為 1,500

元/年），並於「下年度」開始施行。 

原條文 修正條文 

第三十四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

1,000 元、團體會員新台幣 1,000

元、贊助會員新台幣 1,000 元

整，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二、常年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

1,000 元整，團體會員新台幣

1,000 元整、贊助會員至少新台

幣 1,000元以上。 

三、會員捐款 

四、委託收益 

五、基金孳息 

六、其他收入 

第三十四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

1,000 元、團體會員新台幣 1,000

元、贊助會員新台幣 1,000 元

整，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二、常年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

1,500 元整，團體會員新台幣

1,500 元整、贊助會員至少新台

幣 1,500元以上。 

三、會員捐款 

四、委託收益 

五、基金孳息 

六、其他收入 

決議：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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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新北市三峽民權老街商圈發展協會 章程 

第  一  條 本會名稱為新北市三峽民權老街商圈發展協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 本會為依人民團體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 

第  三  條 本會以促進三峽地區觀光發展與商業繁榮、凝聚三峽老街商圈業者

與住戶之共識，以互助合作，聯絡感情，促進商業現代化、提昇消

費與生活品質，促進社區商機發展與地方繁榮、經濟發展，為本會

設立之宗。 

第  四  條 本會以「三峽民權老街商圈」為主要範圍，包含三峽區民權街 1 號

-147號、祖師廟廣場兩側商店、仁愛街（中山路口至民權街口）為

組織區域。 

第  五  條 本會會址設於新北市三峽區所在地區。 

第  六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促進三峽地區觀光與商業發展、凝聚三峽老街商圈業者與住戶

之共識。 

二、凝聚地方資源推動商圈活動，提升商業經營層級。 

三、整合地方資源，統籌規劃與商圈推動有關事宜。 

四、輔導老街商圈業者依循「新北市老街管理維護辦法」，擬定本商

圈自治管理維護辦法，改善經營，提升服務品質，促進社區商

業發展與地方繁榮。 

五、提供會員相關資訊及諮詢服務。 

六、推動地方公益、關懷弱勢族群，落實企業在地回饋。 

七、協助政府推行政令，促進社區發展及社會服務與和諧。 

第  七  條 本會會員分下列三種：  

一、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於「三峽民權老街

商圈」內之店家設籍、工作者或開業經營者，得填具入會申請

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後，為個人會員。 

二、團體會員：凡本區內各機關、機構、學校及團體，贊同本會宗

旨者，得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後，為團

體會員，團體會員推出代表二人以行使權利。選派之每一會員

代表其選舉權、被選舉權及罷免權與個人會員相同。 

三、贊助會員：凡認同本會宗旨之個人（年滿二十歲）或機關、機

構、學校及團體贊同本會宗旨者，雖未於「三峽民權老街商圈」

內之店家設籍、工作者或開業經營者，得繳交贊助費用並填具

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得為贊助會員。 

第  八  條 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本會會員： 

一、因犯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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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二、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者。 

三、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四、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第  九  條 會員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 1 會員為 1 權。但

贊助會員無上述之權利。 

第  十  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 

第 十一 條 會員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事會決議，

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大會決議

予以除名。 

第 十二 條 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出會： 

一、死亡。 

二、喪失會員資格者。 

三、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 

第 十三 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第 十四 條 會員經出會或退會，已繳納之各項費用不予退還。 

第 十五 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理事會為執行機構，並於會員大

會閉會期間代行其職權；監事會為監察機構。 

會員人數超過 300 人以上時得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表，再召開會員

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會員代表名額、任期（與理監事任

期同）及其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 十六 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議決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訂之。 

第 十七 條 本會置理事 9 人、監事 3 人，由會員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會、監

事會。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 3 人，候

補監事 1 人，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以補足原任期

者餘留之任期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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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八 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議決會員大會之召開事項。 

二、審定會員之資格。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四、議決理事、常務理事、理事長之辭職。 

五、聘免工作人員。 

六、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七、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 十九 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 3 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

舉 1人為理事長。 

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事

會主席。 

理事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務理事 1 人代理之，未指定

或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 1人代理之。 

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 1個月內補選之。 

第 二十 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二十一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 1 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

事會主席。常務監事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 1人代理之，

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監事互推 1人代理之。 

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 1個月內補選之。 

第二十二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 3 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連任以一

次為限。 

理事、監事之任期自召開本屆第一次理事會之日起計算。 

第二十三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四條 本會置總幹事 1 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務，其他工作人員若

干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聘任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解聘時亦同。 

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選任之職員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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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事會另定之。 

第二十五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由理

事會擬訂，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二十六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 1 人，名譽理事、顧問各若干人，

其聘期與理事、監事之任期同。 

第二十七條 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 2 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除緊

急事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 15日前以書面通知之。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 1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五分之一以上之

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第二十八條 會員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理，每 1

會員以代理 1人為限。 

第二十九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

之。但以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本會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 三十 條 理事會每 6 個月召開 1 次，監事會每 6 個月召開 1 次，必要時得召

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 7 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之決

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第三十一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理事會、監事會不得

委託出席；理事、監事連續 2次無故 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

辭職。 

第三十二條 理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無正當理由不召開理事會或監事會超過 2

個會次者，應報請主管機關解除理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職務，另行

改選。 

第三十三條 本會應於召開會員大會 15日前或召開理事會、監事會 7日前將會議

種類、時間、地點連同議程函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會議紀錄應於閉會後 30日內函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三十四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 1,000元、團體會員新台幣 1,000元、

贊助會員新台幣 1,000元整，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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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年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 1,000元整，團體會員新台幣 1,000

元整、贊助會員至少新台幣 1,000元以上。 

三、會員捐款 

四、委託收益 

五、基金孳息 

六、其他收入 

第三十五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 

第三十六條 本會每年編造預（決）算報告，於每年終了之前（後）2 個月內，

經理事會審查，提會員大會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備，會員大會因

故未能及時召開時，應先報主管機關，事後提報大會追認，但決算

報告應先送監事會審核，並審核結果一併提報會員大會。 

第三十七條 本會於解散後，賸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

定之機關團體所有。 

第三十八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九條 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 四十 條 本章程經本會 101 年 10 月 16 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報經

新北市政府 101年 11月 16日北府社團字第 1012825159號函准予備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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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新北市三峽民權老街商圈發展協會 第五屆第

三次會員大會  會員名冊 

序號 店家名稱 會員姓名 

1 奇米多拉雞蛋仔 三峽店 張明仁 

2 百冠水果行 羅琇文 

3 群麗鮮花 王嘉蓁 

4 老賴茶棧 方韋喆 

5 牛香軒黃金牛角 鄭添富 

6 金三峽牛角 林芳民 

7 古伯米苔目 古志智 

8 李記鵝肉 郭家蓁 

9 老三峽平價小吃 黃笙明 

10 奇比服飾名店 陳淑英 

11 老街豬腳飯 何瑞連 

12 欣欣大眾魷魚焿 余孟欣 

13 三角湧黃記手工古早丸 張子玲 

14 客家仙草（多來家） 陳芷妍 

15 翔美早餐店 林美枝 

16 童年時光 張惠萍 

17 金三峽牛角老街 楊淑貞 

18 友積製茶廠 陳明豐 

19 廣遠壇 王宏睿 

20 富美豐文物商行 劉王儒 

21 臻愛皮飾 黃茂松 

22 古典美中國服飾(三峽店) 吳祥傑 

23 三峽金牛角 合珍 王昱茹 

24 黑皮哥現烤肉片 陳佳伶 

25 黑皮哥肉乾 陳利 

26 黑皮哥肉乾 蔡幸期 

27 黑皮哥肉乾 謝旻佑 

28 臺華窯藝術典藏館 李家偉 

29 阿玉姐水果貽 張素玉 

30 雲萃茶作 李密 

31 雲萃茶作 謝麗香 

32 美喬森童玩藝品 鄧羽涵 

33 台灣檜木館二店 顏子富 

34 台灣檜木館(淨一禪坊) 陳鴻如 

35 包包店 林文玲 

36 大姆哥豆干 晉鋐茶業 林豐斌 

37 大姆哥豆干 林智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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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大姆哥豆干 汪峰伶 

39 敦品製筆 陳文堂 

40 糖蔥傳統古早味 卓韋辰 

41 茶山房三峽老街總店 賴又暄 

42 唐居手染服飾 朱淑貞 

43 麻吉防水包 張吉 

44 餅媽小舖(張益泰吳服商) 錡虹羽 

45 禾乃川國產豆製所 黃于哲 

46 三峽秀才厝 xiucai house 周佩甄 

47 謙益行堅果 李鎮宇 

48 鄭記三角豬血糕 鄭勤修 

49 古今中外童玩藝品 黃蓉蓉 

50 百年茶莊 陳煥霖 

51 一粟精品咖啡館 連芸蓁 

52 井香階精品服飾 連芸蓁 

53 魔法香腸 陳奕宏 

54 台灣養生茶 李品誼 

55 足銀飾品 周曼芝 

56 築巢傢飾 章群燕 

57 皮克米台灣手工皮鞋 江建毅 

58 皮克米台灣手工皮鞋祖師廟前店 江建毅 

59 冰燕綿綿冰 李家維 

60 願身心靈療癒坊 王嬿琳 

61 來來滷味 吳禮玄 

62 來來麻糬 吳宛芝 

63 福州師麥芽酥 謝惠雯 

64 珍饌手工花生軟糖 周靖喬 

65 陳元春文物坊 陳瑞穗 

66 元春大藥房 陳兆昇 

67 元春文物行 江忻萍 

68 西里手皂坊 蔡卉捷 

69 福咕洛-貓頭鷹專賣三峽店 王浩威 

70 愛茶咖(葉記商店) 葉凱茜 

71 名利山產店 邱云秀 

72 妙語連珠工作坊 陳品妙 

73 小蘋果童鞋店 蘇玉茹 

74 彰化社頭棉襪 顏國展 

75 牛皮器 陳家政 

76 六堆客庄好物 許季涵 

77 阿宗芋冰城 黃怡禎 

78 左右角小舖 鄭品妤 

79 勇伯豆花 林松竹 

80 勇伯豆花 林松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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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易味屋阿嬤的古早味 易君姿 

82 東道飲食亭 李志翔 

83 藏香藝閣 陳雅娟 

84 樂芙軒金牛角 曾繁仲 

85 厚道飲食店 三峽店(房東) 陳相得 

86 厚道飲食店 三峽店(房東) 陳林增淑 

87 徐嬤嬤醬菜茶 徐浩雲 

88 戴記茶坊 林玥瑩 

89 臭豆腐祖師廟 鍾美珠 

90 鑫三峽金牛角 曾繁智 

91 陳三 A豆花 李汪賢 

92 貝溱園藝手作坊 熊冠筠 

93 夢之床寢具 何欣諺 

94 小貝比 梁金珠 

95 可尼新工作坊 楊翠娥 

96 飛燕子精品童裝 游憓琳 

97 師傅很忙鐵板燒 張月鳳 

98 易極皮飾專賣 彭淑莉 

99 北大運動用品 黃茂成 

100 香腸攤 邱育伶 

101 中華電信前彈珠台 洪美玲 

102 中華電信前烤香腸 陳浩川 

103 陳記豬血糕西瓜汁 陳澤敏 

104 私房小廚杏仁茶三峽店 張瀚文 

105 王記豬血糕 吳明蓉 

106 林媽媽大腸包小腸 李美玉 

107 南台灣土魠魚羹 胡駿松 

108 老家餡餅 三峽老街 林素真 

109 大呼過癮臭臭鍋三峽店 胡哲瑋 

110 憶兒時 童玩民藝店 劉金達 

111 揚昇體育運動用品社 鄭兩進 

112 標竿體育用品 王春蘭 

113 羽球世家體育用品社 蘇麗瑛 

114 阿冰師(大勇店) 沈家卉 

115 福祿壽生命事業有限公司 鄭麗玉 

116 贊助會員 魏以郎 

117 永吉利生猛活鮮 吳秋筆 

118 顧問 林文郁 

119 三峽里里長 黃宗祥 

120 永館里里長 蘇正國 

 


